
  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       號  班 別 年 級  

姓       名  入 學 身 份 
□日間碩博士班□日間產業碩士專班

□進修碩士班(夜間、假日、澎湖、暑期班)

湖、暑期班) 

聯 絡 方 式 
手機：              (H)：            (o)：       
Email： 

住       址 
□□□       縣      區鎮     村        路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鄰        段 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市       鄉      里        街 

申請原因 
□論文未完成(限在職進修研究生)   

□懷孕  □生產  □育嬰 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特殊原因(限博士生)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申請依據 
□ 依本校碩、博士班章程第11條規定辦理 

□ 依產業碩士專班修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

延長期限  學年 (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至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)      

指導教授  

合作廠商 
(產碩生加會) 

 

師培中心
(師培生加會) 

系所承辦人  系所主管  

學籍成績組 
該生符合本校碩、博士生申請延長修業 學年之規定, 

經核准後,得延長修業至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止。 

教務長 

 

校長 

 

備註： 

一、依碩、博班章程第十一條規定：一般生……因懷孕、生產或哺育幼兒之需要，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三年。 

   在職進修研究生……如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，得申請延長修業期限一年。 

二、「在職進修研究生」，係指以在職生身份報考經錄取入學之研究生。 

三、博士班學生因特殊原因未完成學位論文者，經申請核准得延長修業年限，至多二年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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